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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山法﹝2024﹞118号

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

关于印发《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涉企长

期未结案件定期通报及督办工作机制的实

施意见》的通知

本院各部门：

    现将《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涉企长期未结案件定期

通报及督办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

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   2024年 10月 29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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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

涉企长期未结案件定期通报

及督办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

   

根据省委市委区委优化营商环境相关决策部署的具体

要求，结合我院工作实际，特就涉企长期未结案件定期通

报及督办工作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

想，通过建立涉企长期未结案件定期通报及督办工作机

制，对涉企长期未结案件进行全面清理、定期通报和专项

督办，找准案件久拖不决的主要症结，有针对性的加以解

决，加强预防和杜绝涉企超审限案件发生的长效制度建

设，有效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，全力护航我区经

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我院成立清理涉企长期未结案件活动工作领导小组，

组长由党组书记、院长王曙光担任，副组长由党组成员、

副院长贾韶君担任，成员由其他院领导担任。领导小组下

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审管办，具体负责清理活动的组织

协调、数据统计、督促检查、信息收集处理等工作。清理

活动办公室主任由分管审判管理工作的院领导担任，办公



- 3 -

室成员由各审判执行业务部门负责人和审判管理办公室负

责人组成。

三、全面清理排查，核实案件底数，建立统一台账

（一）涉企长期未结案件清理排查的范围是：审理或

执行时间超过一年（十二个月）以上，且未依法定程序审

（执）结的所有涉企案件。

（二）充分运用审判流程管理信息系统，由审管办将

审限监控中发现的涉企长期未结案件，建立台账，纳入清

理范围。

（三）充分发挥信访监督和督察的联动作用，由立案

信访和本院督查部门，将接访案件中群众反映的涉企长期

未结案件，以及督察受理群众举报的涉企长期未结案件，

建立台账并报送本院审管办，由审管办核实后纳入清理范

围。

四、构建防控和清理涉企长期未结案件的长效机制

为巩固涉企长期未结案件清理活动成果，防止“边清

边积”现象，我院要着力构建防控和清理涉企长期未结案

件的长效机制。

一是建立定期通报制度。院审管办于每一季度第一个

月的 5日前，将本院截止上一季度末审理、执行时间超过

一年的未结案件信息汇总整理后进行通报。

二是建立定期督办制度。按照排查出的涉企长期未结

案件清单，逐案落实“四定”清理方案，即：逐案确定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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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人、确定结案时间、制定审理（执行）方案，确定督办

领导。对于涉企长期未结案件，逐案核查原因，由承办法

官逐案写出书面报告，并由案件所属部门负责人和主管院

领导审查签字报送院审管办。

三是建立“院长督办令”工作制度。按照优化营商环

境工作相关要求并结合本院审限管理相关规定，要把涉企

长期未结案件纳入到重点清理范围，并建立“院长督办

令”工作制度。由本院院长向涉企长期未结案件的承办法

官发出书面“院长督办令”，明确结案期限。承办法官逾期

仍未办结且无法定事由的，除按照审判业务绩效考核规定

扣分外，按照相关规定对责任法官进行问责处理。

四是建立逐案评查工作制度。对涉企长期未结案件进

行逐案评查，认真查找问题症结，提出评查督办建议，真

正使评查成为督办的一种有效方式。

五是建立考评问责制度。为确保涉企长期未结案件的

清理和防控工作落实到位、取得实效，我院将建立涉企长

期未结案件定期通报和督办机制的各项工作任务，全部纳

入对各相关业务部门和法官的年度审判业务考核。对漏报、

瞒报积案、弄虚作假、清理工作不力、涉企长期未结案件

较多的责任部门和责任法官，除按照考核规定进行扣分

外，对部门负责人和责任法官进行问责处理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一是及时排查建立台账。各相关业务部门，要对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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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时间超过一年的未结刑事、民事、行政、执行案件

（不包括国家赔偿、减刑假释、申诉审查、破产案件），汇

总整理相关信息后报送院审管办。

二是逐案撰写书面报告。对超过一年的涉企长期未结

案件，要由承办法官逐案写出书面报告，经部门负责人和

主管院领导审查签字（同时附电子版），报送院审管办。

三是严格结案审核登记。涉企长期未结案件的所属部

门和承办法官，要按照制定的审理（执行）方案和结案期

限，通过加大审理力度，确保按期结案、高质量结案。

 四是加强调查研究。各部门要结合涉企长期未结案件

清理工作，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，认真总结分析导致案件

长期未结的主客观原因，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研究解决鉴定、

送达等严重影响审判执行效率问题的方法，立足审判执行

工作实际，提高涉企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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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4年 10月 31日印发


